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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52164.SH 债券简称： 19 德清 01 

 152391.SH  20 德清 01 

 

德清县恒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于 

19德清01、20德清01担保人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被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2019年德清县恒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9

德清01，债券代码：152164.SH）、2020年德清县恒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

一期) （债券简称：20德清01，债券代码：152391.SH）均由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发生被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事项背景及原因 

为加快推进国有金融资本整合，2025年9月27日，根据《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2025年股东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峡担保”）拟以向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吸收合并重庆

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农担保”）。兴农担保作为被吸收合并方，

三峡担保为吸收合并方。 

（二）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兴农担保”），兴农

担保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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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828358674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64 号 M 幢 

法定代表人：李卫东 

注册资本：1,001,127.7079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11 年 08 月 31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

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再担保，债券发行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业

务，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

金进行投资（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被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披露日，兴农担保的控股股东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 2025 年 3 月末/1-3 月，兴农担保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企业名称 营业总收入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所有者权益 

兴农担保 3.68 1.46 196.39 69.97 35.63% 126.42 

备注：兴农担保2025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吸收合并情况 

本次吸收合并以重庆市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确定吸收合并

的交易价格。三峡担保以向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对价。本

https://www.qcc.com/firm/83418d68ec0539cff3aef7b3a4063996.html
https://www.qcc.com/firm/ga517dc12bd35f8067d2c6acf493cac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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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三峡担保将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和承接兴农担保的全部资产、负

债、人员、业务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兴农担保的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四）决策情况及事项进展 

截至《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被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披露日，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已履行现阶段所必需的内部决策

和审批程序，涉及的相关工商登记变更尚未完成。兴农担保及三峡担保已聘请资产

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本次吸收合并尚待重庆市国资委、重庆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审批。 

二、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 

19德清01、20德清01担保人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被重庆三峡融资担

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预计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均无重

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控制制度开展工作，切实履行发

行人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